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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财产刑的比较研究

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权益为内容的刑罚
。

在世界各国刑法典中
,
财产刑主要有

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
。

广义的罚金有时还包括罚款 ( 如日本邢法的科料
,
意大利 刑 法 的 罚

援 )
。

没收财产有特别没收与一般没收两种
。

所谓特别没收就是指没收与艺田罪有关的财物
,

包括违禁品
、

犯罪所用或犯罪预备之物和违法犯罪所得之财物
。

有些国家刑法将此种特别没

收规定为财产刑 ( 如日本刑法第 19 条
、

南朝鲜刑法第 48 条 ) , 但有些国家却不然
,

如意大利

刑法规定为保安处分之一种
,

瑞士刑法规定为刑罚与保安处分外的其他处分
,

西德刑法则作

为刑事违法行为的一种法律效果规定等
。

其性质并无定论
。

我国刑法第 60 条关于没收犯罪物

品的规定则属于刑法中的行政强制处分
,

适用于所有犯罪
,

不属于财产刑
。

一般没收是指剥

夺犯罪人所有财产之一部或全部归于国库
。

将一般没收作为财产刑的有苏联
、

东欧国家和西

方少数国家刑法
。

如法国刑法典第 37 条
,

苏俄刑法典第 35 条
,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68 条
,

民主

德国刑法典第57 条
,

南斯拉夫刑法典第 40 条
,
蒙古刑法典第 25 条等

。

我国刑法第 “ 条
、

第

56 条规定同属此种类型
。

在上述国家刑法中
,

没收财产 ( 一般没收 ) 是作为重罪的附加刑适用
,

其范围多局 限于若

干重罪和重罪中应处重刑者
,

一般控制较严
。

如法国刑法典第 37 条规定
, 宣告第 20 条

、

第 71

条
、

第 72 条
、

第 73 条 ( 以上为叛逆及间谍罪 )
、

第 93 条及第 95 条 ( 以上为叛乱罪 ) 规定之重

罪之刑者
,

得宣告投收被判刑者所有全部财产
,

归纳国库
。

苏东国家刑法典也主要适用于国

事罪与贪利犯罪
,

认为这是强制剥夺犯罪人财产权利的一种最严厉的手段
。

有的还规定只有

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

并应处以犯罪人三年以上徒刑的条件下才可适用 ( 南斯拉夫
、

民主德

国刑法典 )
。

我国刑法 ( 包括刑法特别法规 ) 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条文有” 条
。

其 分 布 情 况

是
:
反革命罪 12 条

,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 ( 走私罪
、

投机倒把罪
,

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

证罪
、

伪造国家货币或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 ) 4条
,
侵犯财产罪 ( 抢劫罪

,

情节特别严重

的盗窃
、

诈编
、

抢夺罪
、

贪污罪 ) 3条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
,

制造

贩卖运输毒品罪
,

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 ) 3条
,

读职罪 ( 受贿罪
、

行贿罪 ) 1条
。

主要适用于

反革命罪和贪财图利性犯罪
。

因此从总的方面看
,

并无不妥之处
。

但从制服犯罪
、

预防犯罪

的刑罚目的
、

从没收财产刑与罚金刑的相互协调 以及财产刑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观察
,

对没

收财产刑的适用对象与范围也有值得研究和需要加以完善之处
。

在世界各国刑法中
,

罚金刑是适用范围较广的刑罚方法
,

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工



商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
,

经济犯罪
、

交通肇事及其他过失犯罪猛增
,

法人犯罪 大 员 出

现
,

罚金刑被认为是刘才寸贪财图利性犯罪
、

抑制贪利动机的有效的适切的手段
。

它与自111 刑

并用可增强刑罚的威慑力 , 若单独适用
,

对轻罪
、

过失罪
、

行政犯
、

初犯等则可起到惩戒作

用
。

特别对法人犯罪
,

罚金几乎是唯一可选择的刑罚
。

另方面是由于犯罪学
、

刑罚学研究的

发达
,

短期自由刑被认为是改造效果较小
、

而副作用较大的刑罚方法 ( 教育改造时间短
,

容易

交叉感染恶习恶癖等 )
; 以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

可 以使主观恶性较浅
、

无再犯危险性的

犯人在不与社会隔离的情况下得到教育改造
,
还可以为囚家节约设置监狱等经费开支

。

似罚

金刑也有其固有的缺陷
:
罚金是身外之刑

,
其威慑力差 , 犯罪人贫富悬殊

,

经济情况差别很

大
,

对罚金承受力不同
,

具有不平等性, 强制执行有困难等
。

因而各国刑法在广泛运用罚金

的同时
,

也逐渐注意扬其所长
,

避其所短
。

我们从各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中可 以看 到 以下 特

点
:

( 1 ) 罚金适用于贪财图利性的犯罪
。

如意大利刑法第 24 条规定
,

犯罪出于图利之动机

者
,

法律虽规定有期徒刑
,

法官仍得科以罚金
。

瑞士刑法第 50 条规定
,

犯罪之 出于图利之意

图者
,

法官除得处行为人以自由刑外
,

并科罚金
。

民主德国刑法典第49 条①规定
,

罚金对于

剥夺自由的处罚和判处缓刑考验的处罚
,
若能引起加强教育效果的作用时

,

可以并处罚金作

为附加刑
。

对于那些藐视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或他们的私人财产
,

谋财致富
,

或者山于藐视

财产权义务而构成犯罪的
,

更要适用罚金作为附加刑
。

( 2 ) 对轻罪选科罚金或专科罚金
。

甚至规定在审判中法院可斟酌情况以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

如苏俄刑法典分则有罚金规定

的 6 8个条款中
,

绝大多数系作为轻罪的选择刑
。

联邦德国刑法第47 条规定 “ 科处短期自由刑

仅属例外情形
” ,

即只有依据犯罪或犯罪人性格所具有的特别情况
,

认为科处自由刑对犯罪

人的影响作用和维护法律秩序确不可少时
,

才能科处不满六个月的自由刑
,
如果不存在上述

情况
,

即使法律对该罪未规定罚金刑
,

亦可宣告罚金
。

奥地利刑法第 37 条也规定 了 宣 告自

由刑并非必要时
, “

法院应将六个月以下自由刑
,

以三百六十 日额以下罚金刑 取 代 之
。 ”

( 3 ) 科处罚金须斟酌被告人的经济情况
,
力图减弱罚金刑之不平等性带来的矛盾

。

如美国模

范刑法典第 7
.

02 条④规定
,

法院于决定罚金之金额及缴纳方法时
,

应考虑被告之资产 状 态

及缴纳罚金所随之负担程度
。

瑞士刑法第48 条②规定
,

法官规定罚金数额时
,

应斟酌行为人

之情状
,
使其受罚之损失与罪责相当

。

所谓行为人之情状
,

包括其收入
、

资产
、

家庭状况
、

家庭义务
、

职业及收益
、

年龄及健康状况
。

苏俄刑法典第 30 条规定
,

罚金的数额
,

应当根据

所犯罪行的轻重程度
,

并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加以确定
。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63 条规定
,

确

定罚金时应根据第 72 条 ( 量刑的一般标准 ) 的规定
,
但不能使犯罪人无法履行以下义务

:
赡

养老人
、

抚养子女以及负担子女的学习和专业培训
。

联邦德国
、

奥地利
、

瑞士等国刑法规定日

瓤罚金制度 ( 依罪行之轻重确定应缴纳日额金的天数
,
以犯罪人每月平均收入为准

,

酌处高低

不等的日额金 )
,

以平衡贫富之间的差异
。

( 4 ) 为解决罚金刑执行困难的问题
,

许多国家

规定了延期缴纳
、

分期缴纳
、

以自由劳动充抵罚金
、

易服劳役
、

易服自由刑等制度
。

对罚金

易服自由刑
,
有些国家持反对态度

,

因为它意味着富者可以
“ 以钱赎刑

” ,

而贫者则难逃铁

窗之苦 , 同时还扩大了短期自由刑的适用范围
。

如苏俄刑法典第 30 条规定
, “

罚金无法迫缴

时
,

法院可 以决定易科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
, , “

罚金不得易科剥夺 自由
,

剥夺自山也不

得易科罚金
” 。

但也有国家将之作为强制缴纳的手段之一
。

如罗马尼亚刑法典第63 条① 规

定
, “

如果被判刑的犯罪分子故意逃避缴纳罚金
,
法院可用徒刑来代替罚金

。 ” 不过这与因

无力缴纳罚金
,
而易眼自由刑的规定不同

,
即限制在有能力缴纳

、

而故意逃避缴纳的情况
。



与世界各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比较
,

我国刑法的罚金刑规定有以下问题值将研究
:

( 1 )

适川范困偏狭
。

我囚刑法分则
.
卜适用罚金刑的条文有20 条

,

加上刑法颁布后的补 充 修 改 规

定
,

共适用于 25 个罪名
。

其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有 11 个 ( 投机倒把罪
,

逃汇

套汇罪
,

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
,

伪造国家货币
、

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
,

伪造有价证券

罪 ,
伪造有价票证罪

,

假冒商标罪
,

假冒专利罪
,

盗伐滥伐林木罪
,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

非法狩

猎罪 )
,

侵犯财产罪有 1个 (故意毁坏财物罪 )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1 个 (阻碍执行公务罪
,

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
,

制造贩卖假药罪
,

赌博罪
,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
,

制造贩卖淫书淫画罪
,

制造

贩卖运输毒品罪
,

窝赃销赃罪
,

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
,

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 边 ) 境罪
,

违

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罪 )
,

读职罪 2个 ( 单位受贿罪
,

单位行贿罪 )
。

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

的犯罪
、

法人犯罪和轻罪 ( 以及性质严重的犯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况 )
。

从刑法公布伊始
,

我

国有些学者即已指出罚金刑适用范围偏狭的间题 , 十年后的今天
,

认为在刑事立法上需要扩

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和刑事司法上需重视罚金刑的运用
,

是刑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

有的

同志认为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是轻刑化的一种主张
,

这不完全对
。

因为虽然有的国家较多

地将罚金刑作为轻罪的主刑 ( 单科罚金 ) 适用
,

如苏俄刑法典
、

日本刑法等, 但也有国家较

多地将它作为附加刑 ( 并科罚金 ) 适用
,

如法国刑法典分则部分可适用罚金刑的共 1“ 条
,

其中可作为附加刑适用的有 140 条
。

法国刑法典第 11 条规定
,

限制居住
,

罚金
,

以及属于犯

人所有而组成犯罪行为之物
、

犯罪行为所生之物
、

供犯罪实行所用或欲供其所用 之 物 之 没

收
,

为重罪案件及轻罪案件共通之刑
。

其适用范围除贪财图利犯罪外还包括诸如 过 失 杀 人

罪
、

伤害罪
、

流氓罪
、

重婚罪
、

遗弃罪
、

诬告罪
、

伪证罪等
。

当然各国国情不同
,

特别由于罚金刑的

固有缺陷
,

我们不可照搬
,

但适当增加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则是可行的
。

( 2 ) 关于罚金数额

阿题
。

我国刑法第48 条规定
,

判处罚金
,

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

这里有两个问题
:

一是无论刑法总则或分则均无罚金数额的规定
,
二是只规定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

未规定参照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
、

缴纳能力等进行科处
。

纵观各国刑法
,
在罚金数额的规定上

有几种做法值得重视
: 一是在刑法总则或分则中一般规定有罚金数额幅度

。

有的是在刑法总

则中对罚金数额作出具体规定
,

如美国模范刑法典 , 有的是在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中具体规

定罚金数额
,
如苏俄刑法典

、

法国刑法典, 有的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罚金的最低限额
,

而在分

则的有关条文中规定最高限额
,

如日本刑法 ; 有的是在刑法总则中对罚金数额作一般规定
,

而在分则的有关条文中作具体的或特别的规定
,

如意大利刑法
。

二是有些国家刑法规定对迫

求高额利润的犯罪
,

其罚金数额可不受一般规定的限制
。

如瑞士刑法第 48 条①规定
,

罚金额

最高为四万瑞士法郎, 犯罪行为出于图利之意欲者
,
不在此限

。

美国模范刑法典 6
.

03 条⑥规

定
,

犯人因犯罪行为所得的金钱上利益之数额较前述各款所定金额为高时
,

依其所得之数额
。

民主德国刑法典第 36 条②规定
,

罚金数额从 50 马克起到 10 万马克止
,

对追求巨额利润的犯罪

行为
,
罚金可提高到 50 万马克

。

三是规定科处罚金以犯罪人有缴纳能力和不致影响其向被害

人赔偿损害为前提
。

我国刑法采取无法定数额罚金制
,
而且有关规定也较简单概括

,

有权解

释机关亦未对科处罚金数额标准作出具体解释
,

致审判人员在执行中产生困难
。

在这样情况

下
,
如果较多地适用罚金

,

势必出现畸轻畸重量刑失衡的现象
。

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罚金刑

很少
,

与上述立法上的缺陷不无一定联系
。

( 3 ) 罚金的强制缴纳间题
。

这是解决罚金刑执行

困难的关键
。

我国刑法第49 条规定
,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

期满不缴

纳的
,

强制缴纳
。 .

强制缴纳是指
“
人民法院有权采取象查封财产

、

扣押存款或收入等强制措



施来保证实现罚金的缴纳
。 ” ① 这些固然是强制缴纳的主要的和有效的手段

,

但在商品经济

日益发达
、

多种经挤成份并存的今天
,

上述强制措施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

如有人还会采取转

移隐匿财产
、

抽逃资金或花光吃尽等办法
,

故意逃避罚金刑的处罚
,

因此是否必须建立换刑

易科制度
,

也是我们在完善修改刑法时必须考虑的间题
。

( 4 ) 刑法中有关财产刑的规定需

要统一协调
,
通盘考虑

,

做到布局合理
,
轻重有致

,

没有疏漏
。

如刑法第 1 28 条规定
,

违反

保护森林法规
,

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
,
情节严重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可

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1 9 8 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 第34 条第 3

款规定
,
盗伐森林据为己有

,

数额巨大的
,

依照 《 刑法 》 第 152 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而刑

法第 1 52 条的量刑幅度有二个档次
,

第一档次没有财产刑
,

第二档次即情节特别严重的
,

有

财产刑 ( 可 以并处没收财产 )
,

前后法之间不够衔接是较为明显的
,

就是一例
。

二
、

完善我国刑法总则中有关财产刑的规定

如何完善我国刑法总则中有关财产刑的规定
,
许多学者己作了有益的探讨

,
本文仅就罚

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

罚金数额及其适用原则
,

罚金刑的换刑处分问题提

出个人浅见
。

( 一 ) 关于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间题
。

在修改与完善刑 法 的 讨 论

中
,
对罚金刑是否改大主刑

,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
,
应将罚金刑规定为主

刑
,

其理由是
,

将罚金刑作为主刑可提高其地位
,

适应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需要
,

并将引起执

法人员对罚金刑的高度重视
,

提高适用率
,

同时也和有些刑法特别法规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
、

科以罚金刑的规定相协调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我国刑法将罚金作为附加刑
,

同时规定可 以独立

适用是比较科学的
。

因为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

更多的是采用附加适用的方式
,

如果将罚金

作为主刑
,

由于一个罪只能判处一个主刑
,

反而限制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

意见
,

认为将罚金刑作为纯粹的主刑或纯粹的附加刑规定都是不妥的
。

而将罚金刑作为附加

刑
,

同时规定可以独立适用
,

更符合我国刑法中定罪量刑标准和扩大罚金刑适用 范 围 的 需

要
。

从刑罚理论上看
,

立法者确定某种刑罚方法为主刑或附加刑
,

不仅要考虑刑种本身的性

质
,
而且要考虑其适用情况和惩处各类犯罪的需要

。

在刑罚中区分主刑和附加刑 的 意 义 在

于
:
对某些种类犯罪行为科处一种刑罚为已足

,
但对另一些种类的犯罪行为

,

则需要同时科

处数种刑罚
,

方能达到刑罚 目的
。

在这数种刑罚中
,
只能有一个主刑

,
其余为附随于主刑而

适用的附加刑
。

对一个罪不能判处两个主刑
,

这和一个罪不能重复处罚的道理是 一 样 的
。

就某种刑种来说
,

法律规定其为主刑
,
同时也可以作出

“
某种情况下可附加适用

”

的例外规

定
。

反之亦然
。

如日本刑法规定罚金为主刑
,

在刑法分则有罚金规定的 53 个条文中
,

可作为主

刑适用的有 52 条
,

但在总则的第 48 条 ( 并合罪 ) 和分则的第 2 56 条 ( 赃物罪 ) 作了例外规定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修改刑法草案 ( 19 74 ) 在刑种中不区分主刑和附加刑

, 在分则条款中
,

明文规定可 以并处罚金的罪有 24 条
,

实际上罚金既可作为主刑适用
,

亦可作为附加刑适用
。

他如苏俄刑法典第 22 条规定
,

罚金可以作为主刑适用
,
也可作从刑适凡, 民主德国刑法典第

36 条规定罚金为主刑
,

第49 条规定罚金为附加刑, 法国刑法典第 9条将罚金规定为轻罪之刑
,

第 11 条规定为重罪或轻罪的附加刑等
。

都是根据惩处各种犯罪的需要
,

而无固定的模式
。

① 见高铭暄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游生 》 ,

第7 8灰
,



再从代 !巾 f ll事立法
,

一

了、心七实践上
一

斤
,

山于
:

8fl 习j川法对
一些常见罪定罪 与(们时的标准较 i岛

,

使罚金刑独立适川的范困和适用率受到一定限制
。

如我国邢法第 1 68 条的赌博罪是以聚 众 赌

博或以赌博为业为构成要件
,

一般的参加赌博则属治安处罚范围 , 而 日本刑法第 1 65 条 规

定
,

以财物就偶然的输赢进行赌博的
,

构成赌博罪
。

再如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 必 须 笼

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

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 违章驾驶
,

发生一般的交

通事故
,
损失不大的

,

则属治安处罚范围
,

一般不予刑事处分
。

而苏俄刑法典第2 11 条 ① 规

定
,

处于醉酒状态并因这种违法行为被剥夺驾驶运输工具权利的人驾驶汽车
、

城市电车
、

拖拉机以及其他机动车辆的
,

构成在醉酒状态中驾驶运输工具罪
。

又如依照我国刑法和有

关补充规定不论是盗窃罪或贪污罪
,
均有数额和情节的限制 , 而苏俄刑法典第 93 条 ② 规

定
,
初次实施盗窃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而数量不大的

,
可处以罚金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

当然我国刑法分则中也有些罪起刑点较低
,

可以考虑增加选科或专科罚金 的适 用
。

但 从

总的看
,

附加适用较多而独立适用较少 , 在独立适用中
,

将罚金作为选择刑使用的占大多

数
,
专科罚金的规定很少

。

考虑到罚金刑的扩大适用需要有个过程
,
须逐步推行

,
并在实践

中考查其刑罚效果
,

因此笔者主张
,

在此次邢法修改中
,

对刑法第 29 条有关罚金的规定
,

仍

维持原状
。

同时认为没收财产宜作为纯粹的附加刑
,

3改用于严重犯罪
,

有关没收财产刑
“ 也

可独立适用
’

的规定可考虑取消 ( 后面还要谈到 )
。

( 二 ) 关于罚金数额及其适用原则的规定
。

关于罚金数额的规定
,

刑法学界的专家学者

提出不少可供选择的方案
,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 ( 1 ) 在总则中作原则性的规定
,
在分则中根

「

据各种犯罪的不同情况
,
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幅度

,

我国刑法草案第 22 稿就是采 取 这 种 形

式
。

( 2 ) 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罚金的最低限
,
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罚金数额的最高限

。

( 3 )

在刑法总则中对罚金数额作出具体规定
,

如区分儿个档次或等级
,

侮个档次 ( 等级 ) 有数额

幅度
。

对各档次的标准如
,

何掌握
,

可另作补充规定
。

( 4 ) 对轻微犯罪和过失犯罪
,

按社介

平均劳动收入确定罚金数额
,

参照所犯罪行的最刑幅度确定具体的数额幅度 , 对贪财图利犯

罪和破坏公私财物犯罪另立标准
,
如按非法所得数额的若干倍数处罚

,

或按造成损失数额的

一定比例处罚等
。

上述儿种方案均有可取之处
。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纂础上
,
笔者认为规定罚

金数额需考虑遵循以下原则
:

( 1 ) 对轻罪
、

过失罪的罚金数额与贪财图利犯罪的罚金数额

应有所区别
。

对前者判处罚金刑
,
是在犯罪情节轻微

,

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不大
,
不致再危

冉社会的情况下采取的
,

其目的是发挥罚金刑的惩戒作用
,
使犯罪人在不被监禁的情况

一

!拼件

列教育改造
。

因此其罚金数额应根据犯罪情节轻重
,
依照当前一般群众的经济收入

、

生活水

平来确定
。

数额过低将无关痛痒
,

起不到惩戒作用
,

数额过高
,

则与罚金的轻刑 地 位 不 相

称
,

也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和增加执行」: 的困难
。

对贪财图利犯罪
,

特别是其中的严贡

犯罪
,
罚金刑的作用主要是剥夺其再次犯罪的能力

,

抑制其犯罪欲念
,

对贪婪成性的犯罪人

来说
,

确是刑罚个别化的措施
。

故其数额应根据犯罪性质情节
、

非法获利数输i和社会受到损

害的程度来确定
。

( 2 ) 刑法中罚金数额的规定要与有关经济法规
、

行政法规
、

《 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 》 ( 以下简称 《 条例 》 ) 中的罚款相协调与衔接
。

如 《 条例 》 规定罚款的最高限为

2 00 元
,

可作为罚金的最低限额以与之相衔接 , 《
条例 》 中第 30 条

、

第 31 条
、

第 32 条等特别规

定
,

亦可作为对同类的犯罪行为规定罚金数额的参考
。

有关行政管理法规
,

如 1 9 8 6年 4月 《 中

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 , 1 9 8 6年 4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实施细则 》 ,

1 9 87

年叼1 《巾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
》 乃

华行政罚款具体规定亦可互相参照
。 ’

匕然
,



刑法是国家基本法律
,

其规定的罚金数额幅度并不受上述法规的约束
。

( 3 )
,

一般规 定 与特别规

定相结合
。

如在刑法总则中一般规定罚金数额为 20 。元以上
,

3 0 0 0 元 以 下 , 对 贪财图利的

犯罪则可作出特别规定
,

如处以非法所得数额等值以下 (或非法经营总价额的一定 比例 ) 的

罚金 , 如仍不能与其罪行的性质情节相适应
,

可处以非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罚金
。

甚至在刑法

分则中对
.

某些不能适用总则一般性规定的犯罪
,

作出罚金数额的特别规定
,

如走私罪
、

投机倒

把罪
、

偷税抗税罪
、

盗伐滥伐林木罪等
。

在刑法总则中对罚金数额作出比较具体的一般性规定
,

便于在若干年后社会经济倩况发生变化(如通货膨胀
、

货币贬值 )
,

可及时对罚金数额作出适

当调整
。

而在刑法分则中对某儿种贪财图利犯罪作出特别规定
,

则可以弥补一般规定之不足
。

在适用罚金刑方面
,

需遵循的原财有
·

:
( 1 ) 依据我国刑法第 57 条觉刑的一般原则

,

川l

根据犯罪的性质
、

悄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
,

做到罪重重罚
,

罪轻轻罚
,

休现刑罚的公

正性
,

罪
.

与刑的相适应性
,

防止科处罚金的随意性
。

( 2 ) 鉴于罚金刑的不平等性
,

觉 Jfl] t l妇丁

参考犯罪人的经济收入
、

财产状况及其家庭负担情况决定罚金数额
。

为体现刑罚的公正性
,

此项考虑可在判决时向被告人宜告
。

( 3 ) 罚金是财产刑
,

在执行时需与迫缴或退贴违法所得

的财物
、

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财物
,

以及刑事损害赔偿相协调
。

一般以先执行*.j 述投

收犯罪物品和损害赔偿为原则
。

( 三 ) 罚金的易科间题
。

对有能力缴纳罚金而恶意不缴纳的犯罪人
,

如何呆取强制执行

的措施 ? 许多学者提出以不剥夺 自由的劳动改造代替罚金刑的主张
,

但具休士断2之有所不卜J
。

有
,

的提出易科自由劳动 ( 或劳役 ) 充抵罚金 , 有的提出增设
“
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

”

刑罚
,

以切实保障罚金易科的强制执行间题
。

笔者认为是否增设新刑种
,

需从刑罚体系上作通盘考

虑
,

但罚金易科不剥夺 自由的劳动改造 ( 如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务等 )
,

由当地公安机关监督

执行
,

则是可行的
。

同时还可规定劳动一 日折抵罚金若干
,

生山佰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等
。

三
、

完善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关财产刑的规定

完善我国 JJff 法分则
`
卜财产刑 的规定

,

需从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困与调整没收财产刑的适

用范围两方而迸行研究
。

没收财产刑是财产刑中较为严厉的刑罚
,

方法
, ’

已不仅具有从经济上

严厉制裁并剥夺犯罪分子再犯几p的物质条件的意义
,

而且具有对犯罪行为从政治
_

l:予以严访

谴责
、

彻底否定的意 义
,

共走慑作川较为强烈
。

没收财产不宜适川
一

!
“

犯罪性质情节不少亡卜分

严童
、

判处较短期徒〕Jfl 的犯罪
。

其城 !川
,

一是不利于对此类犯
’

l}、分 r 的教育改造 , 二是服刑

期满重返 礼会后
,

生活上可能会广
“

生困难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
一

二是投收财产刑在执行手续
_

..l

比较繁杂
,

适用面不宜过宽
,

如需要分
`

长析产
、

偿还债务等 以免误伤犯人
’

ì 川
.

及有关人的利

益
。

而罚金邢则具有可分性
、

灵活性
、

简便易行
,

能适用 ::J 务种不 同性质的犯罪和犯罪人的

不同情况等优点
。

从世界各国财产刑的发展趋势看
,

一方面是罚金刑的适用逐步扩大
,

另方

而没收财产刑 ( 指一 般没收 ) 的适用越来越少
。

据此
,

我们认为在列法分则
.
{
.没收财产 J付的

适川范田 !
·

父 l’乍适当调 {址
:

( 1 ) 对反斗亡命罪保留没一仪财产 Jltj f自附 )f一j正川
,

{旦犬J了零中 J以场l:了}女
·

,l了

一般
、

刑期较短者
,

可考虑不米取没收财产处分 ,
( 2 ) 贪财图利的犯罪中

,

犯罪性质
、

情

节特别严重
,

主刑为无期徒刑或死邢者
,

可并处没收财产
,

主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

徒刑或者死1Jff ({J
,

可并处 今
’

; J个三戈者没 l比则
.

广
“ 。

如刑法第 z: 0
.

与份伪造倒士 i
一

卜划仁七主叔票 i正
’ l}

, , :
1
’

取消没收财产刑的规定
,

改为 ( 或保留 ) 罚金刑妇规定
。

刘法第 1 2 2条伪造 困 家 货 币
、

贩

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中
,

刑度的第一档可取消没收财产
,
保留罚金刑的规定

,

第二档可将罚



金和没收财产同时作为可供选择的附加刑适用
。

( 3 )把没收财产作为纯粹的附加刑
,
因此

如刑法第 1 20 条和第 1 17 条应取消可单处没收财产的规定
。

刑法分则中罚金邢的适用范围应适当扩大
:

( 1 ) 对贪财图利的犯罪应普遍附加适用罚

金刑
。

其中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
,
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如刑法 第 1 21

条的偷税抗税罪
,

第 140 条强迫妇女卖淫罪
,

第 141 条拐卖人 口罪
,
第 1 54 条的敲诈勒索罪

,

第 1 65 条的神汉巫婆造谣诈编罪
,

第 1“ 条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编罪 ,

第 1 85 条的介绍

赌赂罪等应增设罚金刑
。

法定刑中有些档次无财产刑规定的
,
也要增设罚金

,
如刑法第 1 28

条的盗伐滥伐林木罪
,

第 1 50 条第 1款的抢劫罪
,

第 1 51 条及第 1 52 条前款的盗窃罪
、

诈编罪
、

抢夺罪, 他如贪污罪
,
娜用公款罪

,

拐骗儿童罪
,
受贿罪

,

行贿罪等也要相应增加并科罚金

的规定
。

刑法分则有些条款仅将罚金作为选择刑单独适用的
,

可增加附加适用的规定
,
如刑

法第 1 24 条前款的伪造 有价票 证罪
,
第 1 27 条的假冒商标罪

,
第 1 29 条非法浦捞水产品罪

,

第

1 30 条非法狩猎罪等
。

上述有些刑法条款中有规定按照行政法规处以罚款的 ( 刑法第 1 16 条
、

第 1 21 条 )
,
笔者认为

,
凡构成犯罪的

,
改为采取罚金形式进行经济制裁

,

更能体现罪刑相

适应的原则
。

( 2 ) 对故意毁损公私财物的犯罪
,

应增设或附加适用罚金刑
。

如第 1 25 条的破

坏集体生产罪
,

第 1“ 条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

第 1 24 条的破坏珍贵文物
、

名胜古迹罪等
。

( 3 ) 对轻罪可增设罚金作为选择刑
,

单独适用
。

诸如第1 38 条的诬告陷害罪
,
第 1 42 条的破

坏选举罪
,

第 1 45 条的侮辱诽谤罪
,
第 1 49 条的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

,

第 1 62 条的窝藏包庇罪
,

第1 63 条的私藏枪支弹药罪
,

第 1 75 条的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罪
、

破坏界碑界桩罪
,

第 1 76 条

的偷越国 ( 边 ) 境罪等
。

( 4 ) 对过失罪中的轻罪
,
可考虑增加选科罚金的规定

。

如交通肇

事罪
、

重大责任事故罪
、

过失伤害罪等
。

单科罚金是一种轻刑
,

它的适用
,

需作以下限制
:

( 1 ) 犯罪性质
、

情节较轻微
。

一般来说
,

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者可把罚金作

为选择刑
,

但犯罪性质恶劣
,

有再次危害社会之虞者除外
,

如第 1 20 条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

等
。

( 2 ) 对有些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已作了若干限制
,

只处罚少数为首分子和情节严重的犯罪

分子
,

也就是说
,

此类罪的起刑点已经提得很高
,

将大量情节一般的违法者作了非罪处理
,

就

不宜再增设罚金作为选择刑
,

以免失之过宽
。

如第 1 68 条的赌博罪
。

( 3 )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

务犯罪
,

如第 1 26 条挪用救灾救济款物罪
,

第 1 36 条刑讯逼供罪
,
第 1 46 条报复陷害罪等一般不

设单处罚金的刑罚
。

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模范遵守国家法律
,
对滥用职权

、

故蹈法网
、

危害社会者应从重处罚
。

单科罚金则有
“ 以钱赎罪

”

之嫌
,

不能取信于民
。

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

提高罚金刑的适用率
,

一方面要完善立法
,
另方面

,

更重要的

是
,
要提高执法人员的司法业务水平

,

克服对罚金刑的种种误解
,
正确认识它在刑罚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
,

严格执法
,

方能凑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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